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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视同销售行为种类 视同销售行为，全称“

视同销售货物行为”，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业务。税法中将

以下八种行为归人视同销售行为：①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②非同一县(市)，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他机构用于销售；

③销售代销货物；④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

目；⑤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

单位或个体经营者；⑥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

给股东或投资者；⑦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

送他人；⑧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

费。 近几年来，由于会计制度改革的进程加快，不少新的会

计准则、会计制度相继出台。特别是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

新会计准则以后，在企业会计体系上形成四套制度共存并行

的局面，而且各类会计制度下对于视同销售的会计处理规范

也不尽相同，致使许多会计实务工作者和学习者对这类业务

的会计处理颇感困惑为此，本文通过对新准则的解读，尝试

分析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视同销售行为会计

处理 目前，视同销售业务会计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

方法，即需要确认销售收入、然后根据销货成本与销售收入

配比的原则结转销货成本；第二种方法，即不需要确认销售

收入、直接结转销货成本，按计税价格计算销项税。上述八

类视同销售业务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进行会计处理，我们进行

如下分析。 第一，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及销售代销货物。 税



法中规定的这两类视同销售业务，在会计上的处理基本不存

在争议。 会计上，委托代销有两种方式：视同买断方式和收

手续费方式。在视同买断方式下，将货物交付代销方时，委

托方应当按照销售商品收人确认条件确认收入。在收手续费

方式下，将货物交付代销方时，委托方应借记“委托代销商

品”，贷记“库存商品”，不确认收入。当委托方收到受托

方开来的代销清单时，根据代销清单列的已售商品金额确认

收入。 受托方销售代销货物的会计处理也要看委托代销的方

式是视同买断方式还是收手续费方式。在视同买断方式下，

受托方销售代销货物时，应当按照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确

认收入。在收手续费方式下，受托方销售代销货物时，按收

取的手续费，作为劳务收入确认人账，不确认销售商品收入

。 第二，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本文来

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大 增值税的应税项目包括：销售或

者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对于制造业企业来

说，增值税的非应税项目主要是指生产增值税应税产品以外

的项目。 以将自产货物用于在建工程为例，准则的应用指南

中提到“企业自营的在建工程领用工程物资、本企业原材料

或库存商品的，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工程物资、原材料

、库存商品等科目。”据此，笔者认为“将自产或委托加工

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的会计处理应按第二种方法，即不

需要确认销售收入、直接结转货物成本，按计税价格计算销

项税。 第三，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货物作为投资，提供

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一些权威教材中，如2007版的注

册会计师考试用《会计》教材，东北财经大学编著并出版

的2007版的《中级财务会计》，对于企业的这种行为都作了



如下的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费一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

：www.100test.com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处理方法，不

确认销售收入、直接结转销货成本，按计税价格计算销项税

。但新准则应用指南中有这样的描述：除同一控制下合并以

外，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或其他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涉

及以库存商品等作为对价的，应按库存商品的公允价值，贷

记“主营业务收人”科目，并同时结转相关的成本。推而广

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类视同销售行为的会计处理应采用第

一种方法，即按公允价值确认销售收入、并结转销货成本。 

第四，非同一县(市)，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

销售。 对于税法上规定的这种视同销售行为，会计上通常不

作处理。 第五，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

人消费。 《指南》明确规定：“企业以其自产产品作为非货

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的，应当根据受益对象，按照该产品的

公允价值，计人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确认应付职

工薪酬。” 【例】甲公司有职工200名，其中一线生产工

人170名，总部管理人员30名。2008年2月，甲公司决定以其自

产的一批产品作为集体福利发放给职工，每人一件。该批产

品单位成本为8000元，单位计税价格(公允价值)为10000元，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根据上述规定，当甲公司决定发

放自产产品时应作如下处理： 计人生产成本的金

额=170xlOOOOx(1 17％)=1989000(元) 计入管理费用的金

额=30xlO000x(1 17％)=351000(元) 借：生产成本1989000 管理

费用351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23400采集者退散采集者退散来

源：考试大 对应的，实际发放自产产品时，应按第一种方法



，即按公允价值确认销售收入、并按实际成本结转成本： 借

：应付职工薪酬234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20000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000 借：主营业务成本1600000 贷：

库存商品1600000 如果选择第二种方法进行实际发放自产产品

时的会计处理，即不确认销售收入、直接结转销货成本，按

计税价格计算销项税，则会导致借贷方金额不等： 借：应付

职工薪酬2340000 贷：库存商品16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340000 第六，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

赠送他人。 财政部《企业执行现行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解答

》[(94)财会第31号规定：自产自用的产品主要包括用于在建

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

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产品。自产自用的产品在会计处理

上应按成本结转，不作为销售处理。企业将自产的产品移送

使用时，应将产品的成本按用途转入相应的科目中，借记“

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销售费用”等科目，贷记

“产成品”等科目。因将产品用于上述用途而交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及其他税金，也应按用途记入相应的科目，借记“

在建工程”、“营业外支出”、“销售费用”等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或“应交税金应交消费

税”等科目。来源：考试大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

：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解答》中给

出的“自产自用”的范围有待商榷，将自产产品用于馈赠、

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已经导致产品流出企业，进入消费环

节，因此称其为自产自用不太合适。既然不属于自产自用，

也就不应该按自产自用的会计处理方式处理。比照文中(三)(

四)(五)的处理办法，笔者认为“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



货物无偿赠送他人”这类视同销售行为也应该选择第一种方

法，即确认销售收入并结转销货成本。 第七，将自产、委托

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百考试

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在新会计准则中没有这类视

同销售行为会计处理的明确依据，早期财政部《关于增值税

会计处理的规定》[(93)财会第83号]要求：企业将自产、委托

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应按对外销售进行

会计处理，即按含增值税的销售价格，借记“应付利润”科

目；按照应交增值税，贷记“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科目；按照应计销售额，贷记“产品销售收入”、“商

品销售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 目前该规定仍适

用，不过会计科目应按新准则调整，即： 借：应付股利或利

润 贷：主营业务收人(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百考

试题：会计从业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